备注：根据《浙江工业大学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实施办法》（浙工大发〔2020〕1号），第十五条中“D类及以上高层次人才”包括：
A类：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国家“万人计划”杰出人才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带头人、国家科技三大奖一等奖及以上奖项获得者（排名第一）。
B类：浙江省特级专家、教育部“长江学者奖励计划”特聘教授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负责人、国家级海外引才计划创新长期项目入选者、国家“万人计划”领军人才、国家科技三大奖二等奖获得者（排名第一）、国家级教学名师，经学校评审聘任至“B类领军人才”岗位的人才。
C类：教育部“长江学者奖励计划”青年学者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负责人、国家级海外引才计划青年项目入选者、国家“万人计划”青年拔尖人才、国家级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，经学校评审聘任至“C类领军人才”岗位的人才。
[bookmark: _GoBack]D类：中科院“百人计划”入选者、浙江省海外引才计划入选者、浙江省“万人计划”入选者、浙江省杰出青年基金，经学校评审聘任至“D类拔尖人才”岗位的人才。
